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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济政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１２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印发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
的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«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»已经市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.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

(联系电话:市发展改革委电力处,６６６０７４０２)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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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国家 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(２０２１－

２０３５)»部署要求,大力发展绿色交通,促进汽车消费优化

升级,助力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若干

政策如下.

一、推广新能源汽车消费

１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期间,本市个

人消费者购买纯电动乘用车,并在我市辖区内办理车辆牌照

登记手续的,给予３０００元/车充电费用补贴,用于在本市范

围内接入市级平台的公共及专用充换电站充换电产生的电费

和服务费的支付结算.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(含增程

式)的减半执行. (牵头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,责任单位:

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)

２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期间,本市符

合 «济南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»规定的 A、B、C、D类

高层次人才购买纯电动乘用车,并在我市辖区内办理车辆牌

照登记手续的,给予最高２万元的人才综合奖励 (不高于购

车价格).享受奖励政策的车辆３年内不得过户. (牵头单

位:市发展改革委,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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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、市财政局)

３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,活动期间,对购买满载

质量１．５吨 (含)以下纯电动商用汽车的农村用户,给予

５０００元/车充电费用补贴.(牵头单位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,

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)

二、加快重点领域推广应用

４．公务车辆领域.凡是财政资金购买的公务用车及市

政、环卫等车辆 (特殊用途除外)全部采用新能源车.公务

出行优先采用新能源汽车保障.(牵头单位:市机关事务服

务中心,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５．公交车领域.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辆全部采

用新能源车型,支持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示范推广运行.(牵

头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,责任单位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有

关区县政府)

６．环卫车领域.对新环卫外包道路所使用的环卫车辆,

４．５吨及以下的全部采用新能源车型,４．５吨以上的采用新

能源车型比例不低于８０％.对已环卫外包道路所使用的环

卫车辆,鼓励新增和更新的车辆参照新环卫外包道路用车标

准执行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,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)

７．出租车领域.实施出租汽车 “油 (气)改电”换购

计划,鼓励将油气双燃料出租车提前置换为纯电动汽车,以

８０个月为完整运营周期,按照提前退出运营月数,对更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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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达到行业主管部门技术标准要求的纯电动汽车的,给予

１５００元/月奖励 (每车奖励不超过３万元).(牵头单位:市

交通运输局,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有关区县政府)

８．邮政快递物流车领域.引导快递、物流行业三轮车

逐步更新为微型客厢式新能源物流车,对２０２１年更新车辆

的,给予５０００元/车充电费用补贴;对２０２２年更新车辆的,

给予３０００元/车充电费用补贴.鼓励 “智慧快递”建设,整

合共享快递物流车辆的行驶轨迹、出行安全、配送时间、货

物交付等运行数据,提升末端配送效率和公共服务管理水

平,培育打造快递物流 “济南模式”.(牵头单位:市邮政管

理局,责任单位:市口岸物流办、市公安局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９．驾考 (驾培)车领域.引导新增和更新的 C２、C５
型驾考 (驾培)车采用新能源车型.对购买 (含融资租赁)

并运营纯电动驾考 (驾培)车的,给予３０００元/车充电费用

补贴. (牵头单位:市公安局,责任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财政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１０．建筑垃圾运输车领域.鼓励新增和更新的建筑垃圾

运输车采用纯电动汽车.制定我市符合安全、环保要求的纯

电动建筑垃圾运输车专用规范,鼓励本地企业按照专用车辆

规范加快研发生产.自２０２１年起,在主城区试点投放纯电

动建筑垃圾运输车,通过试点有序扩大纯电动建筑垃圾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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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参运区域,逐步实现建筑垃圾运输车纯电动化.政府投资

项目带头使用纯电动建筑垃圾运输车,２０２２年起纯电动建

筑垃圾运输车参运比例不低于３０％,并逐步提高纯电动建

筑垃圾运输车参运比例.鼓励金融机构联合生产企业开展融

资租赁等金融业务,降低车辆购置成本,加快推进车辆更

新.(牵头单位:市城管局,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)

三、实行差异化交通管理

１１．新能源汽车不受有关机动车分时段、分车型禁行限

制,不受尾号限行限制.(牵头单位:市公安局)

１２．新能源汽车在向社会提供经营性停放服务的各类停

车场停车期间,纯电动汽车享受５折优惠,插电式混合动力

汽车 (含增程式)享受８折优惠.对拒不执行该优惠政策的

停车场,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,并依法依规纳入信用不

良记录.(牵头单位:市公安局,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市场监管局)

１３．推出新能源汽车登记业务 “就近办”便民措施,车

主可就近到各区县车辆管理所和受委托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

办理新能源汽车登记业务 (中型以上客车、校车及危化品运

输车除外).(牵头单位:市公安局)

四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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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．统筹做好全市充电桩、换电站网络规划,构建立体

化、多层次、全场景智慧充换电网络.优先推进住宅小区、

公共停车场、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内部停车场、高速公路服

务区的充换电设施建设.创建充电示范居民小区、出租车充

换电示范站,发挥引领带动作用.建立市级统筹建设运营平

台,为单位和市民提供 “一站式”报装服务. (牵头单位:

市发展改革委,责任单位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

心、市静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)

１５．面向社会提供充换电服务且接入市静态交通云平台

的公共及专用充换电设施,给予建设和运营奖补.按直流充

电桩、交直流一体化充电桩、无线充电设施不高于２００元/

千瓦,交流充电桩不高于１００元/千瓦,换电设施不高于

１０００元/千瓦的标准给予建设奖补.根据充电基础设施运营

企业评级评价情况,按不高于０．２元/千瓦时的标准依据实

际充电量给予运营奖补.(牵头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,责任

单位: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静

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)

１６．加快推进加氢站建设.日加氢能力５００公斤 (含)

－１０００公斤 (不含)的固定式加氢站,对２０２１年、２０２２年

年底前建成的,分别补贴４００万元、３００万元;日加氢能力

１０００公斤 (含)以上的固定式加氢站,对２０２１年、２０２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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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前建成的,分别补贴６００万元、４００万元.(牵头单位: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,责任部门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

局)

五、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

１７．加大对新能源汽车、氢制备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力

度.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、氢制备等投资项目,按照

设备投资额２０％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,单个项目的奖励

金额不超过２０００万元.(牵头单位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,责

任单位:市财政局)

１８．鼓励本地车辆生产企业根据我市新能源车辆应用情

况积极开发新车型,扩大应用场景,通过采取让利优惠等措

施,推广在地应用.对获得新能源整车生产资质的企业,每

发布１个新能源汽车整车产品公告,给予１００万元奖励,单

个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.(牵头单位: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,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)

１９．支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和新能源汽车电子实

验室.按照测试、实验设备投资额２０％的标准给予奖励,

单个项目的奖励金额不超过２０００万元.对利用测试场开展

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生产企业,按照每款测试车型１００万元

的标准给予奖励,单个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５００万元.(牵

头单位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,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)

２０．鼓励购置燃料电池汽车.对在我市公安车辆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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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注册登记的燃料电池汽车新车 (含客车、环卫和园林专用

车、轻中卡、重卡等),按照省同期财政补贴标准给予１∶１
的地方购置补贴.(牵头单位:市工业和信息化局,责任单

位:市财政局)

本政策与市级其他专项政策的同类条款原则上不重复享

受.本政策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１２
月３１日.

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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